云南省曲靖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

生物样本使用承诺书
（委托检测服务适用）
云南省曲靖中心医院：
     因临床诊疗需要，贵单位委托我单位                     进行       

              项目的检测（详见《委托检测样本协议》），检测项目所涉及标本类型为                 ，为确保所接收生物样本的合法合规使用，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我单位做出以下承诺：
严格按照生物样本的采集、处理、运输、接收、检测、储存、销毁等标准操作规程进行生物样本的管理，符合相关生物安全要求，并保护患者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所接收样本只用于在本单位场所内进行委托检测项目，检测完成后剩余样本将按照国家及行业标准进行保存。保存期满后，将严格按医疗废物进行规范化处理，不随意延长样本保存时间，不将生物样本转移至其他单位或个人。
所接收样本不用于委托检测项目以外的检测及科学研究。如需利用所接收样本进行委托检测项目之外的科学研究，将向云南省曲靖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及科研管理部门递交方案及知情同意书等材料、获得审查同意后开展；发表所有与所接收样本相关论文等成果，将声明原始生物样本系贵单位提供。
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所规定需要获得审批、备案或事先报告的事项，我单位将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贵单位拥有此生物样本及其数据的所有权。
本单位如有违反以上承诺事项，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本单位承担。
承诺人：
单位签章：
日  期：
